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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

容 

预计 2024年发生金

额 

2023年与关联方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关联担保 300,000,000.00 242,900,000.00 主要根据公司实际经营

发展需要 

合计 - 300,000,000.00 242,900,000.00 - 

 

（二） 基本情况 

1、交易内容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4 年预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或者债权融资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金朝龙先生、郑丽军女士为前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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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或贷款提供关联担保（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信用、股权质押担保等）。为保障担保人

的合法权益，公司拟为前述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该反担保期间为自公司履行完毕审议及披露程序且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金朝龙、郑丽

军所担保的主债权到期之日后两年止。 

2、关联方基本情况 

金朝龙先生持有公司20.33%的股份，郑丽军女士持有公司6.64%的股份，金朝龙先

生与郑丽军女士为夫妻关系，合计持有公司26.97%的股份。金朝龙先生与郑丽军女士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联方履约能力良好。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4 年 0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接

受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日常性关联担保并对其担保行为提供反担保的议案》，该议案

内容因与金朝龙先生、郑丽军女士和金闲女士有关联关系，对该关联议案的讨论与表决，

金朝龙先生、郑丽军女士和金闲女士均履行了回避程序。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关联方金朝龙先生、郑丽军女士为公司融资

或贷款提供关联担保，为保障担保人的合法权益，公司为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方式的反

担保。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主要为大股东优先向公司提供关联担保，公司再为其提供反担保，定价公

允。该反担保有利于解决公司资金需求，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日常业务的开展，

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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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范围内，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与银行等

金融机构签署相关融资协议。公司作为与前述关联担保相关的主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务

人，愿为上述关联方提供反担保。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预计关联担保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可促进公司的发展。 

公司提供的反担保也有利于解决公司资金需要，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日常业

务的开展。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完成公司生产经营任务，促进公司持续

稳定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是合理、必要的。 

本次关联交易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

性没有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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